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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理事会 2001 年 9 月 27 日  

在日内瓦举行的第 111 次会议作出的  

关于第六批 E1 类索赔的决定  

 理事会  

 根据 索赔程序暂行规则 ( 规则 )第 38 条 收到专员小组就第六批

E1 类索赔提出的报告和建议 共包括 7 项索赔 1 

 1.  核可专员小组提出的建议 并据此  

 2.  决定 根据 规则 第 40 条 核可报告中对索赔的建议赔偿金额 根据

报告第 345 段中的建议 每个国家的赔偿总额如下  

国  家 
建议给予赔偿 
的索赔数 

建议不予赔偿 
的索赔数 

索赔额 
(美 元) 

建议赔偿额 
(美  元) 

巴林 - 1 6,081,392 零 

伊朗 2 1 696,978,140 897,999 

沙特阿拉伯 - 1 107,386,853 零 

土耳其 1 1 1,052,809,830 176,340,655 

合  计 3 4 1,863,256,215 177,238,654 

 

 3.  重申一俟资金到位后 便将依照第 100号决定(S/AC.26/Dec.100 (2000))付款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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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.  提请注意 在赔款根据第 100 号决定交付后 有关国家政府应依照第 18

号决定(S/AC.26/Dec.18 (1994))规定的条件 在收到付款后 6 个月内 按核可的数

额向相应的索赔人发放收到的赔偿金 并须在这一时限到期后 3 个月内 通报发放

情况  

 5.  请执行秘书向秘书长 伊拉克共和国政府和每一有关国家政府提供一份报

告  

--  --  --  --  -- 
 
 


